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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国着手开展“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2012年，民事诉讼法从立法角度提出了调解原则，诉讼活动中
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开始逐步运用到司法实践中。调解工作在缓解办案压力、促进案件分流、灵活高效化解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
于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民事纠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事纠纷数量激增，商事纠纷调解急需破题。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今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其中诉前调解案件收案906万件，同比增长12.3%，诉前调解成功率72.27%，同比
增长3.47个百分点。亮眼的数据背后定有生动的故事。近日，记者走进市北区司法局，探访诉调对接、多元解纷帮助企业和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
事的精彩故事。

诉前调解有技巧
专业打底，阅历是“秘诀”

八旬刘先生二婚近 30年，于去年冬天去世，
留下一套房子。其老伴王女士表示刘先生有遗
嘱把房子留给她。但是刘先生一婚的两个孩子
表示其父亲经常向他们诉苦，与王女士过得不开
心，甚至他住院期间，王女士不管不顾，都是孩子
们在照顾。但刘先生始终没向孩子提遗嘱的事，
孩子认为遗嘱可能是假的。

王女士委托律师起诉了孩子，诉求其配合房
子过户。该案件分到了李玉林手上。“调解员的
工作首先是倾听，我每天都要跟双方打一个多小
时电话。让他们把怨气发泄出来，调解工作就好
开展了。”李玉林表示，刘先生的两个孩子年近50
岁，老人二婚后 30多年没有关照过孩子，但是孩
子尽到了赡养义务。而王女士跟刘先生一起生
活了 30 多年，她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居所继续生
活，并表示愿意支付现金补偿。

“民事纠纷，尤其是家庭继承，说到底就是钱
的事，就是‘讨价还价’。策略很重要，要给调解
工作留有余地，不然很容易走进死胡同。”李玉林
表示，调解的金额从 10万元到 15万元到 18万元
再到20万元，来回“拉锯”两周才确定。最后李玉
林陪着王女士去银行打了款，又约双方到法院做
了司法确认，再陪王女士去房产交易中心过户。
这起案子他忙活了整整一个月。

李玉林表示，这起继承纠纷的关键点就是补
偿金额，数额要合情合理合法，既要让双方看到
调解成功后的希望，又要留足讨价还价的空间。
李玉林虽年龄步入中年，但却是一名“年轻律
师”，刚转行干律师一年多，之前大学毕业后干了
20多年的销售工作，在保险行业干过培训，积累
了丰富的人际沟通交流经验。

武登锐也是刚执业两年的“年轻律师”，法律
专业本科毕业后，长期在深圳做黄金销售业务。
而杜润东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做了几
年酒水生意，回到青岛后做了几年的招商工作，

“前期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阅历，再转行干律
师，干调解员，得心应手。”杜润东说。

“目前我们每人每月处理100余件案子，综合
调解成功率能达到 3成，折合每天每人能调解成
功一起案子。调解费是诉讼费的 40%。比如诉
讼标的 1 万元，诉讼费是 50 元，调解成功后调解
员收入20元，和律师费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杜润
东说，想干调解员，干好调解员，就是出于律师的
初心，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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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诉止讼解纠纷
避免诉累，没有“输家”

市北区一家新媒体公司与威海的一位网红签
订合作协议，约定每天下午直播两个小时，并发布
才艺短视频，待账号流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开启直播
带货。但是上个月该网红在没有事前告知的情况
下停播十多天，已经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该公司将
该网红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按照现行诉调对接机制，该案在立案前被分到
了慧勤民事调解中心，由慧勤律师事务所武登锐律
师主办。在征得原告同意后，武登锐联系被告，被
告表示，连日来直播没有收益，便停播了，并表示愿
意承担违约责任。“双方都愿意接受调解，说明他们
都想避免诉累，尽快结束纠纷。主要争议就是赔偿
金额。原告前期有直播器材的投入，其索赔底线是

‘保本’，但是根据合同计算，被告应支付违约金 5
万元。”武登锐表示，经过多次与双方沟通，双方就
赔偿金达成一致，被告支付原告 3 万元。前两日，
原告从威海来到青岛，双方到法院做了司法确认，
案结事了。

“双方如果有一方不接受调解，或者调解失败，
便进入诉讼程序。诉讼成本首先是时间成本，一个
新媒体公司在全国各地聘请主播，经常会有产生违
约的情况，如果每起违约都要通过诉讼解决，必然
会耗费大量时间整理证据、应对开庭。而通过前置
调解程序，达成协议，虽然会做出一定让步，但避免
了诉累。同时，被告也避免应诉，减轻差旅负担，并
且避免败诉风险。”武登锐表示，这样不用打官司，
没有“输家”，实质性化解了矛盾纠纷。

优化营商环境
避免合作伙伴对簿公堂

“目前，案由为合同纠纷、金融借贷、家事财
产纠纷、物业纠纷等案件事实清晰、权利义务明
确的案子在立案前，会分配到调解中心。每件案
子的调解期限为 1个月。我们拿到案件，在分别
征得原告和被告同意后，借助线上调解平台，向
双方发调解码，被告凭码进入系统后，可以查看
诉状和证据。诉前调解有事实依据、有权威性，
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成功率高。”慧勤民事调解
中心杜润东律师表示。

一家建材企业长期与一家客户开展多个项
目合作，但因其中一个项目客户拖欠款项 200多
万元，长期垫资致其陷入经营困难，工人催工资、
材料商催欠款。万般无奈之下，这家建材企业准
备起诉这家客户。按照前置调解程序，调解员李
玉林律师接手。“原告明确表示，不想与被告把关
系搞僵，不想破坏合作关系。我们介入后，联系到
被告，最终调整付款账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解
决了这家建材企业的燃眉之急。而且双方其他
合作项目正常进行，并未受影响。”李玉林表示。

近几个月，李玉林用“灵活分期付款”的调解
方案化解了多起企业间债权债务纠纷。一家医
疗器材供货商，长期向省外一家医疗机构提供器
材，后因为该医疗机构经营困难，拖欠其 50多万
元货款近两年。通过诉前调解，李玉林多次与双
方沟通，达成18期分期付款解决方案。一家玩具
机械供货商，长期向一家教育集团提供玩具机
械，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及时付款，也是在李玉林
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40多万元的应付款分
两年 8期付清。“用调解手段解决商事纠纷，调解
员作为居间人传递双方难处，争取一个最大公约
数，既解企业燃眉之急，又避免合作伙伴‘撕破
脸，法庭上见’，让双方当事人第一时间有效解决
纠纷，节约司法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李玉林说。

记者从市北区司法局获悉，2021 年 11 月以
来，市北区设立了4个民商事调解中心，与市北法
院建立对口联系机制。统计数据显示，四个调解
中心之一的法苑民商事调解中心自成立来参与
调解案件标的额近2.5亿元。诉前调解工作依托
互联网+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
打破区域、部门和层级信息壁垒，对于化解商事
纠纷、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市北区司法局工作人员表示，设立商事调解
组织，发挥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在诉源治理中的重
要作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解纷服务，
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